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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勞動三法保障下的

教師權益

教師變薪勞？	政府是頭家？

隨著此次勞動三法的通過，教師也被納入勞動三法的保障中。然而教師工作

權的法源是《教師法》，而非《勞動基準法》，在勞動三法的衝擊下，教師

的權益會產生什麼變化？教育部的態度是什麼？勞委會是否已準備好因應教

師的工作爭議與協商？社會輿論的諸多擔憂是否必要？本文特請台北縣教師

會李理事長榮富為我們剖析修法前後的差異，並為磨合期間可能發生的問題

預作準備。

採訪撰文　楊語芸 



立法院於今（99）年 6 月 1 日三讀通過《工會法》修正案，加上之前已經三讀

通過的《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修正案，「勞動三法」可望一起生效實

施。由於勞動三法修法工程浩大，很多配套法令都還在研擬，三個修正案要同步上

路，可能得等到明年五一勞動節了。

勞委會王主委如玄表示，修法通過後，教師有組織及加入特定工會之權利，並

適用《團體協約法》及《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規範。不過教師只能跨校、跨區加入

產業工會和職業工會，而不得在各校成立以學校為單位的教師工會。且因部分教師

權益另有教育法系規範，因此，不是所有事情都可協商，例如教師的薪資是由薪資

待遇條例規範，就不能協商，但是授課節數等工作條

件，則可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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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樂見教師組織工會

教育部表示，很少有國家在學校層級組織教師工會，多數歐美國家的教師工會

都在中央、州或地方以上層級發展組織。這主要是考量公私立學校教師在學校層級

內組工會，可能會衝擊到教育生態，影響學生受教的權利；而且如果單一學校可自

組工會，那工會與學校在進行團體協商或勞資爭議的處理時，萬一有針鋒相對的情

況，也恐引發校園內不安定的氛圍。因此此次修法才會限制教師組企業工會（即不

得在學校內籌組工會）。教師只能組織或加入產業工會及職業工會，例如數學教師

工會等。教育部也表示，目前學校的教師會是根據內政部相關條例設置，不會受影

響，未來教師除教師會外，也可以選擇加入產業或職業工會，但沒有強制性。

事實上，有關教師組織工會的權利，不僅見諸「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第 87 號公約、第 98 號公約及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且，台灣才剛剛批准上述兩則國

際公約，並於由立法院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施行法》。因此，為了落實《憲法》第 14 條人民有結社的自由，同時因應世界潮

流，讓我國人權法制與國際接軌，教育部對於教師可組織及加入工會，有更多元的

結社自由，基本上是樂觀其成。

由於我國的教師法制一向採行「公教合一」，相

關的權利、義務及獎懲辦法，都依照（或比照）公務

人員相關規定來辦理。長期下來，各界人士不免認

為，教師屬於公務人員。

不過因為教育事業蓬勃發展，教師追求專業認同

的呼聲漸起，加上國際政經局勢都朝向全球化的方向

發展，各界人士都認為，我國應該符應世界的潮流，

將教師與公務人員予以區分。台北縣教師會理事長李

榮富表示，當政府明訂教師可組產業及職業工會時，

就等於是宣示我國法令認同教師的勞動者身分。他認

為，過去教師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是廣義的勞工，很容

易以為自己是廣義的公務員。《工會法》通過後，將

確定教師與基層勞工相同，這是《工會法》對教師最

大的影響。

有了勞動意識的教師，才能在勞動意識的傳承

上，教導出更健康、更懂得追求社會正義的下

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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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勞動三法的實施　教育法系也有因應的修訂

在勞動三法將教師納入適用對象後，教育部也配合修正《教師法》部份條文。

由於教師和學校之間有聘約關係存在，這種關係本質上就是勞動契約或勞雇關係，

教師是受雇主（教育主管機關或私立學校董事會）僱用、提供勞務而獲致工資報酬

的勞工身分，因此適用勞工相關法律。這次修訂《教師法》，也只是讓教育法制回歸

應然的權利義務關係。

根據教育部的說法，因為教育層級的勞資雙方關係已經改變，需要配合修正的

法律包括：《教師法》（教評會、請假、待遇、教師組織、申訴及訴訟等）、《教育基

本法》（教師會代表）及《大學法》（申訴）等相關教育法規。具體列如表 1。

《教師法》

增訂必要時得邀請社會公正人士參與教師評審委員會，刪除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

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之規定。

增訂教師在校服務時間之規則，高級中學以下學校由教育部定之，專科以上由各校

定之。

教師待遇、薪級、起敘薪級、提敘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

核定。

教師組織轉型為提升教師專業及教學品質之組織。

教師權益受損之救濟，得依其性質分別適用訴願法、勞資爭議處理法之規定，同時

刪除現行第九章申訴及訴訟相關規定。

基於教育之特殊性，相關法規已明定教師待遇、福利、退休、撫卹、資遣、保險、

一定工作時間及請假等權利義務事項者，不得於團體協約中約定。

《教育基本法》

教師可自由參加任何教師團體，不再僅限於教師會，且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設立之

教育審議委員會，其組成已包含教師代表，爰擬具《教育基本法》第10條、第17
條修正草案，刪除教師會為該委員會成員之規定。

《大學法》

《大學法》為同步配合《教師法》之修正，刪除《大學法》有關研究人員及專業技

術人員之申訴規定，以及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相關規定，將申訴規定回歸相關

勞工法令之規範。

資源來源：「教師組織工會資訊網」

表 1  因應勞動三法  教育法規的配套修正

此次三法修正，將教師納入勞動三法的保障，

實為符應世界潮流、尊重教師追求專業認同的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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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教師法》的主要修正方向，一方面確立教師具有勞工身分，但為了保障

教師權益，也把部份權利義務事項交由法律或授權命令來規定，部份則交由勞資協

商。換言之，教師工會一方面被立法機關訂立了明確的權利義務關係，可以減少未

免不必要的爭議；另一方面工會具有的協商和爭議權限，也受到必要的調整和限

制。各界對於勞工法制導入《教師法》產生的諸多疑慮，像是教師罷教、薪資爭議

等，實為過慮。

李榮富表示，教師們亟欲爭取的是教師權益受到尊重，如果校務及教務發生爭

議，有合理合法的管道讓他們申訴或協商。輿論將焦點放在教師想要爭取罷教權，

其實根本偏離了重點。學生受教的權利絕對不該受到影響，也不會受到影響。李榮

富強調，教師仍舊會對教育保持高度的熱忱，盡力完成「傳道．授業．解惑」的職

責，而家長的要求與檢驗也不會有所改變。反倒是加強了勞動意識的教師，更能夠

體認勞工家庭的需求，同時將蓬勃的勞工意識傳承下去，為社會（相對）弱勢者的

教育貢獻更多心力。

另外也有媒體提到，教師既受勞動三法的保障，又有各種教師專用法律護身，

會不會讓他們在各個法律間遊走，依個人條件選擇最適用之法規來執行？李榮富同

樣認為，這種狀況根本不會發生。因為《教師法》主要在規範教師的權利義務、《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各級學校教師任用資格與程序、《公立學校教職員敘薪辦法》

規定公立學校教職員薪給、《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規定公立學校教師退休事宜，各

法所規範的事項不同，根本沒有所謂擇法適用的問題。

另外，根據《教師法》修正條文規定，凡法律有明訂者，例如教師之待遇、福

利、退休、撫卹、資遣、保險、工作時間及請假、休假等相關權利義務，都不得在

團體協約中約定。李榮富提醒大家，這也是大家無需擔憂教師罷教的另一個法源。

另外，《勞資爭議處理法》也明文規定：「教師之勞資爭議屬依法提起行政救濟之事

項者，不適用之。」因此提起行政救濟的勞資爭議仍舊會依照教師原有的救濟制度

來辦理。

老師的工作權和勞工權，絕對不能高

於學生的受教權。這是社會各界共同

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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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和諧的教育環境　有助澆灌健康的幼苗

根據李榮富瞭解，全國各大教師會都已陸續排定期程，要在三法明年正式上路

前，多和主管機關進行溝通，目標是讓磨合期的困難減到最低。由於勞委會過去在

專責勞資爭議及團體協商時，並未與教師團體有過接觸。而過去一向與教育部打交

道的教師們，也要首度走入勞委會的大門，為自己爭取權益。李榮富衷心期望，教

師們提早做好準備，勞委會也即早做好準備。因為有了勞動意識的教師，才能夠教

導出有勞動意識的下一代。有了勞動意識的社會，才會更公平正義，而這樣的社會

也才是我們樂見的。

資源來源：「教師組織工會資訊網」

一般工會 教師可組工會 現行教師會

適用法律 工會法 工會法 教師法

主管機關 勞委會 勞委會 教育部

組織層級

企業工會

產業工會

職業工會

產業工會

職業工會

學校教師會

地方教師會

全國教師會

會務假
理事長半天或全日理監事

每月於50 小時內

勞資雙方得協商一定時數之

公假
教師請假規則

入會規定

（會費）

自由（入會費每人不得低

於1 日所得；經費會費不

得低於當月工資之0.5%）

自由（但入會會員之會費

為：入會費每人不得低於1 
日所得；經費會費不得低於

當月工資之0.5%）

自由（未規定）

待遇工時

勞動條件
勞資雙方協商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資

遣、保險、工時時間及請假

等權利義務事項不得約定

聘約、聘約準則可協議

爭議、救濟
調解、仲裁（訴訟）、裁

決（訴訟）

調解、仲裁（訴訟）、裁決

（訴訟）、訴願（訴訟）
申訴、訴願（訴訟）

權利 依勞動相關法系之規範
1.適用勞動三法之規範

2.適用教育法系之規範
依教育相關法系之規範

表 2  一般工會、教師可組工會與現行教師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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